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涟水县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项目“新农人”培育学员报名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（1寸照片）
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	所在镇街
	

	人员类别
	□家庭农场主 □合作社带头人 □农业企业负责人
□种田大户   □返乡创业人员      □其他

	经营主体名称
	

	经营情况
	土地经营面积：__________亩，其中稻麦__________亩；
主要作物/产品：________________，2025年全年营业额__________元

	学员身份
	□2025届“新农人”学员           □2026届“新农人”学员
□非学员，从事农业生产满3年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（请说明）

	个人简介
	（含创业经历、产业现状、发展思路、创新意识等，200字以内，用于评估发展潜力）

	荣誉奖项
	1.奖项名称+颁发单位+级别（省级及以上、市级、县级）+获得时间；
2.……
3.……

	申请承诺：
本人承诺：以上所填信息真实有效，本人及所在经营主体无不良征信记录，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本人能够保证全程脱产参加培训，服从培训管理。如入选后因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参加或中途退出，愿意退还培育款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县级审核意见：


（盖章）
日期：




附件2：
承诺书（参考格式）
涟水县农业农村局：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申报人员______（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）确系我单位成员，目前在涟水县范围内实际从事稻麦生产，具备一定的种植基础和实操经验。
以上承诺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
2026年 月 日


附件3：
提交材料清单

1.报名表原件（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）；
2.身份证复印件；
3.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复印件或所在单位承诺书（根据实际情况提供）；
4.个人及所在企业征信报告（可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查询并打印，或由银行出具）
5.荣誉奖项证书复印件（如有）；
6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营业执照复印件等）。

附件4：
评审标准
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总分100分。评审专家依据以下标准对申报人进行独立打分，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，按得分高低排序确定拟入选学员。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分要点

	基础条件
	60分
	1.年龄（10分）：40周岁以下得10分；45周岁得5分；45周岁以上不得分。
2.产业基础（20分）：
•土地经营规模（10分）：50亩以下得3分，50-100亩得6分，100亩以上得10分；
•经营状况（10分）：根据生产效益、技术水平等视情况得0-10分；
3.发展潜力（30分）：学习意愿、创新意识、发展规划清晰度，根据个人简介和材料描述视情况得0-30分。

	优先条件
	40分
	1.“新农人”学员身份（15分）：2025届或2026届涟水县“新农人”在册学员得15分；非学员但从事稻麦生产满3年得5分；其他得0分。
2.荣誉奖项（15分）：根据申报人获得的农业相关荣誉或表彰进行累计计分，最高不超过15分。计分标准为：
 •省级及以上荣誉：每项得5分；
 •市级荣誉：每项得3分；
 •县级荣誉：每项得1分。
（同一项目获多级荣誉的，按最高级别计分一次，不重复累计。）
3.农业从业年限（10分）：从事稻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达5年及以上得10分，3—4年得6分，1—2年得3分，不足1年不得分。从业年限以土地承包合同、合作社入社证明、农机作业记录或所在经营主体出具的从业证明为准，佐证材料须真实有效、时间连贯。


说明：
1.若申报人数超过10人，按得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2.若出现同分，按以下顺序优先确定人选：
①“新农人”学员身份得分高者；②产业基础得分高者；③发展潜力得分高者。
3.所有计分依据均以申报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为准，无法提供有效证明的项目不予计分。
4.个人及企业征信存在不良记录者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不予入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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